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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、冻结的公告 

 

 

近日，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接到股东潍坊康源投资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潍坊康源”）的通知，通知称潍坊康源将其质押给深圳发

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流通股70,000,000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8.10%）

于2014年1月23日解除质押，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

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；2014年1月23日，潍坊康源收到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

民法院（2014）潍执字第39号《执行裁定书》，裁定主要内容为“解除山东省高

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6日对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恒天海龙股份有限

公司(原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，证券简称：山东海龙，证券代码：000677，股

东代码：0800032224，股票性质：无限售条件)流通股70,000,000股及红股（含

转赠股）配股的冻结。”，并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

司办理了解除冻结登记手续。 

截止本公告日，潍坊康源共持有本公司流通股77,935,162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9.02%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会 

 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
